
屏東縣政府　函

 
地址：（900屏東縣屏東市勝利路9號）
承辦人：李依鳳
電話：08-7362589#208
傳真：08-7364380
電子信箱：a330073@oa.pthg.gov.tw

 
受文者：如行文單位
 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10月22日
發文字號：屏府教體字第1105143950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三 

主旨：函轉中華民國體操協會辦理「110學年度全國有氧體操錦
標賽」競賽規程及報名表，請踴躍報名參賽，詳如說明，
請查照。

說明：
一、依據中華民國體操協會1 1 0年 1 0月 2 0國操寬字第

1 1 0 0 0 0 0 1 8 1號函辦理。
二、比賽日期及地點：110年11月19日至21日，假臺北市內湖

區麗湖國民小學（臺北市內湖區金湖路363巷8號）舉行。
三 、 競 賽 規 程 及 報 名 表 請 逕 至 旨 揭 協 會 網 站 下 載

（ c t g a . c o m . t w ） 。
四、參與旨揭活動之縣屬教職員工，請依照「屏東縣各級學校

教職員工參與各類運動競賽公假及獎懲處理原則」並本權
責辦理。

 
正本：本縣各大專院校、本縣各國立高級中學、本縣各公立高中職、本縣各私立高中

學校、本縣各私立職業學校、各國中、各國小
副本：屏東縣體育發展中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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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
第1頁  (共1頁)


